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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明娥

对地方特色档案定义的探讨

一、地方特色档案定义
从目前查到的文献来看，李玉春女士大概是撰文阐述地

方特色档案定义的第一人。她在 1989年所写的《做好反映
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一文对此问题作了阐述：
“所谓地方特色档案，就是反映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
文化等有重要影响的，具有地方因素的档案、资料”①。此定义
由于提出较早，故其不足之处亦不可避免：

第一，此定义以“档案”、“资料”和“地方特色档案”之间
的种属关系为立论之基。很显然，说地方特色档案是档案的
属概念固无疑义，但将“档案”与“资料”并列，一同作为地方
特色档案的种概念，显然没有注意到档案与资料之间的关

系：“所谓资料，是指可供人们研究参考的各种材料，它包括
书籍、报刊、图表、文献、档案、实物等②”，即档案可作为资料
的一个类型存在，其可以说是资料的一个属概念，而将“档
案”和“资料”一同并列地作为“地方特色档案”的种概念有失
学术定义的严谨性。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地方特色档案的定

义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地方特色档案主要是指反映一
个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料，包括地方名人档案、地方名产档案、
地方名企档案、地方文物档案等等，一切反映地方政治、经
济、文化、历史、天文、交通等诸多方面的档案资料都应该在
地方特色档案的范围之内”③，又如“所谓特色档案，主要是指
那些既反映了本地区的历史原貌，又具有本地区地方特色的

档案资料。”④

第二，如何理解“地方因素”。地方因素是否就是地方特
色？“反映地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有重要影响”是否是
地方因素的衡量标准？在特定时期，一定地区总是会发生某

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的事件，总是
会形成记载这些事件的重要档案，这是谁都不能否定的既成

事实。但是，“重要”并不等同于“特色”，笔者认为李女士的定
义项或改成“地方档案”更为确切些。
在各地区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刘国能先生从十八城市地

方特色档案工作研讨会与会同志的文章和发言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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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他在一篇论文中总结道：“什么是地方特色档
案？简单地说，就是带有地方独特色彩的档案。地方特色档案
首先是档案，具有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性（自然形成）。
其次，它应该具有独特的地方区域性，就是说它是同当地有

关的、独特的人、物、事。如本地的名人、名胜古迹、特殊事件、
名优特产、记录和反映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乡土民
情的文件、著作等。”⑤

刘国能先生的这一定义吸取了当时档案学界的研究成

果，可谓是“地方特色档案”定义的集成，对以后的定义阐述
影响较大。例如，王静涛所下的定义为：“地方特色档案主要
是指本地区形成或反映本地面貌的，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风

格的档案⑥”，这一定义实质上是利用了刘国能先生关于地方
特色档案定义的框架。对此，笔者也是持赞同意见的，但同时
笔者注意到刘国能先生定义中对地方特色采取了部分列举，

从定义的完整性和简洁性来看，笔者认为此定义有完善的空

间。
陈子丹先生认为：“特色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本地区、本民
族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特点的，具有重要影响
和利用价值的，经过科学整理的各种载体的原始记录”⑦。这
一定义将“地方”和“民族”作为同等限定语，显然是基于我国
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现实。但其定义的对象与其说是“特色
档案”，不如说是“地区民族特色档案”。
颜湘云女士认为：“所谓特色档案，是指在本地区、本行
业、本部门具有一定特色和代表性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
中形成的档案。”⑧笔者认为这一定义有三点在某些方面值得
分析：一是被定义项以档案为属概念，承认特色档案首先是

档案。二是定义强调了特色档案必须具有“一定特色和代表
性”。三是基于我国“条”、“块”管理相交叉的行政管理现状，
定义将“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作为特色档案产生的
三大领域，但是没有注意到行业或部门的派驻机构在驻地区

域所形成并就地整理和保管的档案，这种忽视造成了定义内

涵的部分重复。
二、地方特色档案的特点及定义表述
从认识论角度看，只要认清了事物的本质特性，为指称

该事物的概念下定义，就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因此，在为地
方特色档案作定义之前，我们不妨先应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

殊性原理，来解析地方特色档案的特点。
（一）地方特色档案的一般属性

地方特色档案作为档案，必然具有档案的一般属性，包

括社会性、历史性、确定性、原始记录性。⑨

1.社会性。或曰社会实践性，即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人们

在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的，其内容就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内

容、过程及结论的原始记录，而非自然界的产物。档案的内容
虽然会大量涉及自然界，但它毕竟是人类研究、开发、利用自
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与自然界自然形成的原始记录不

可混为一谈。
2.历史性。档案是以往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是过去已

经形成的而不是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的东西。通过档案，人
们更清楚地了解过去，了解自身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把握现

在和未来。可以说正是档案把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紧紧
联系在一起，维系着人类社会的时空统一性与整体连续性。
因此，档案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3.确定性。即档案内容的清晰、确定性和其载体的固化、
恒定性。一般而言，档案所记录的内容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的，而且这些清晰、确定的信息内容又是以固化的物质载体
而存在的，二者缺一不可。

4.原始记录性。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的原
始性信息记录，对以往社会实践具有直接的原始记录作用。
档案是人类追求信息的确定性、可靠性的产物，是社会实践
必须有确定、可靠的信息支撑方能有效进行的现实需要的产
物。“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特性，是档案区别于其他事
物尤其是邻近事物的独一无二的本质所在———这一点已在
档案学界达成共识。
（二）地方特色档案的特殊属性

1.民族性。世界由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不同的民族有
不同的习俗和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构成了不同的风

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
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经历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

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民族性是记载这些变化的
地方特色档案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

2.区域性。地方特色档案的区域性源于地方之间的差别
性。“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别是客观
存在。譬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沦陷区的北平、上海与作
为战时陪都的重庆，记载这部分史实的档案绝对不会是完全

相同的。即便是同为沦陷区的北平和上海也有差异，因为上
海在战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强势和
民族资本的孱弱在上海档案中有较为突出的体现；而北平则

不同于此，作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地，北平曾出现过很多
影响全国抗日的活动，记录这些活动轨迹的档案就成为北京

地区档案的特色所在。《中华民族不可侮———纪念抗日战争
六十周年》的展览就很好的采用了这些档案，取得了较大的
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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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对性。即必须把地方特色档案放在一定的区域范围
内进行比较，超出一定的区域范围，或者虽未超出一定的区

域范围却不进行比较，往往难以正确理解档案的特色。换言
之，特色是通过比较得出的，有比较有选择才有特色。例如：
广州市萝岗区（前身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家级的

开发区，其关于招商引资的档案与广州市其他区的档案相比

较，显然是独具特色的；可是如果拿它们来与全国其他 5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招商引资档案相比较，特色就不见得那

么突出了。又如记载城市街道变化的地名档案对于综合档案
馆而言是颇具特色的，可是在城建档案馆中，它们只是众多

城建工作原始记录的一种。
4.动态性。即地方特色档案的发展变化性。任何事物都
处在发展变化中，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定地区内
事物的特色，同样也是在发展变化中———今天有地方特色的
事物，到了明天未必还有；反之，今天看来不具地方特色的事

物，日后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事物。比如北京
通州地区在上世纪 90年代后期，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使该
地区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食品文化，而每年一度的“特色
小吃节”更是强化了该区的食品文化。但是，后来类似的“特
色小吃节”在全国许多有饮食文化传统的城市陆续举办，通
州地区的这一食品文化特色又慢慢褪色了，现在建设独特的

酒文化已成为该地区的奋斗目标。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发
展的过程中，作为其原始记录的档案的意义和重要性自然也

会随之发生变化，其特色或强化或弱化或消失，表现出某种

动态性。
鉴于以上分析，为更确切地揭示地方特色档案的内涵，

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给地方特色档案下定义：

地方特色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特定区域内从事社

会实践活动时直接产生的，对表征该区域的存在和发展有某

种代表性意义的档案。
三、地方特色档案的外延
在数量浩繁的档案中，究竟哪些才是地方特色档案，哪

些不是地方特色档案，这种取舍的关键在于对既定地区特色

的把握———这种把握不是凌空虚构，也不是时兴之选，其扎
根于地区的历史和发展，与地区对自身未来走向的探索相

连，是地区档案事业系统对自身使命的一种追问，体现了其

所拥有的视野和抱负。因此，对不同地区而言，地方特色档案
的范围是不同的。
有人将某些地区档案馆珍藏的历史档案、革命时期档案

或伟人名人的题词等同于地方特色档案，这是值得商榷的。
馆藏特色档案是否就是地方特色档案？地方特色档案是否都

收藏在区域内的档案机构内？对此，档案工作者要从实际情

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广东省档案馆收藏有乾隆
四年四月初一（1739年 5月 8日）的小金榜，尽管广东三状
元之一的庄有恭名列榜首，但是这份档案是否算得上是地方

特色档案尚需要讨论。而该馆所收藏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广东省梅县书坑等地村民与天主教堂买卖土地的契约

（白契），则无疑是一份颇具地方意义的档案。当然，假如要使
今日的人们更好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关系，仅靠这

样一份地方特色档案还略显单薄，还需要收集该地更多的同

类或同时期的特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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